附件1：

湖北省人身保险投保提示制度（2005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湖北省人身保险市场健康发展，规范人身保险业务展业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规范人身保险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人身保险投保提示制度是湖北省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人身保险市场秩序，防范欺诈误导行为的重要手段。

第三条  《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以下简称《投保提示》）适用于一年期（不含）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以下简称“人身保险产品”）。

第四条  湖北保监局负责投保提示的制定和监督实施等工作，各地保险行业协会负责投保提示的日常管理和检查工作，各寿险公司、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

第二章  实施与管理

第五条  各寿险公司、保险代理公司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关《投保提示》的具体实施方案，并书面报告湖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同时报湖北保监局备案。

第六条  各寿险公司、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在各自营业网点公示、张贴《投保提示》。

第七条  人身保险产品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应向投保人单独出示《投保提示》，同时应建议投保人在《投保提示》上签名或盖章，投保人未签名或盖章的，销售人员须在《投保提示》上写明原因并署名。投保人或销售人员签名或盖章后的投保提示须交公司备存。

第八条  湖北省保险行业协会负责收集、建立并网上公开与《投保提示》相关的信息资料。信息资料主要包括各寿险公司、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网点名称及地址、获得《保险代理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证书》的人员名单及证书编号、经中国保监会审批或备案的人身保险险种等。湖北保监局负责对信息资料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进行跟踪了解。

第九条  各寿险公司和保险代理公司在上述有关信息发生变更后十日内，应向湖北省保险行业协会书面报告，湖北省保险行业协会据此对信息予以调整。

第三章  监督与检查

第十条  各寿险公司、保险代理公司和各兼业代理机构应将执行投保提示制度作为公司内部管理的重要内容并进行日常稽核和检查，检查和处理情况要有书面记录。

第十一条  湖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应通过各种有效方式督促各寿险公司、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认真执行投保提示制度。

第十二条  湖北保监局将把各公司投保提示制度的执行情况纳入公司诚信建设体系进行考核，并不定期组织检查。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湖北保监局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二○○五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